
林市民政局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榆政民函〔2021〕92号

市政 四 六次 第对 协 届 会议 179号
提案的答 函复

丁海山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发展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服务的建议》

（第179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提案客观反映了当前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医养结

合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提出的对策建议也非常中肯、到位，这也

是我们积极努力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改革方向。近年来，市委、

市政府将加强医养结合工作列为全市重点工作予以推进，市政

府办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》

市卫健委、市民政局、市医保局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卫

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2020年将医养结合工

作列为《榆林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重点工

作任务。建立了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机制，每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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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2万元，并按照入住老年人数给予每

人每月200元的运营补贴。截止目前，全市共发展民办医养结合

机构15家。同时，我市大力提升公办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医养

结合水平，2020年启动实施了敬老院护理型床位升级改造三年

行动，全面提升失能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的照护服务能力。先

后对12所公办养老机构进行了特护改造，确保有意愿入住的失

能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基本实现集中照护服务。并通过设立卫

生室或与医院建立协作关系等方式，提升了 14所乡镇区域敬老

院的医养结合能力。我市持续推进乡镇敬老院、乡镇卫生院、农

村互助幸福院和村卫生室医养融合改革试点工作，明确要求已

经投入运营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建立签约协作关系，开展医养融合。

先后建立了36所城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医养融合示范试点。

今后，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卫健等部门的紧密协作，提升机

构、社区医养融合水平，并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进一步创新

养老服务模式，持续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发展，加强医

疗、企业的融合发展。同时我们将持续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

提升行动，认真贯彻落实《陕西省关于促进养老护理员职业能

力提升实施方案》精神，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,

全面实施养老护理员“千人培训计划”，进一步确保养老机构

养老护理员全员实现培训合格上岗。并按照“全面加强、提升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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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、稳定就业”的工作思路，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

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职业化、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。进一步完善养

老服务人员薪酬激励机制，实行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与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挂钩机制，逐步形成结构合理、技术达标、爱岗敬业

相对稳定的养老服务工作队伍。

榆林市民政局

2021年 8月23日

（联系人：榆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，电话：819093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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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研督查办

榆林市民政局政秘科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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